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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正义不仅是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还是学术界探讨

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古往今来, 中外学者们从未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为我们留下了各式各样富有真知灼见的观点。 在众多的正义理论中, 罗尔斯

的正义理论是我们探讨正义问题所不能绕过的。 本书是在对罗尔斯与诺齐克

正义之争的理论探讨中展开的。

罗尔斯与诺齐克使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聚焦于正义这一主题之上, 然

而, 他们的正义理论却存在明显的差异, 诺齐克的持有正义理论是在对罗尔

斯分配正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 他们的正义理论是分属于不同的理论

形态的。 罗尔斯试图解决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 因而, 他的理论被称为

自由平等主义正义理论; 诺齐克则主要致力于对个人权利的维护, 因而, 他

的理论被称为权利至上的正义理论。

在本书中, 我们主要对以罗尔斯与诺齐克为代表的两种不同形态的正义

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对比性研究, 探讨他们的正义思想在哲学基础、 方法论、

本源观、 评判标准、 影响因素、 理论旨归、 制度设计上所存在的争论。 在哲

学基础上, 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是奠基于康德的理性主义之上的, 而诺齐

克的持有正义理论则主要奠基于洛克的自然权利说之上; 在方法论上, 罗尔

斯是通过对契约论、 反思平衡与建构主义这三种方法的交叉应用来展开其正

义理论的, 而诺齐克正义理论的展开则主要是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主义的方

法; 在本源观上,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源于社会合作的, 诺齐克则认为个人资

格才是正义产生的依据; 在评判标准上, 罗尔斯认为差别原则是评判正义与

否的标准, 而诺齐克则认为个人权利才是判断是否正义的标准; 在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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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罗尔斯认为影响正义的主要因素———天赋是一种共同资产, 而诺齐克则

认为它是一种个人资产; 在理论旨归上, 罗尔斯是以平等的自由为宗旨的,

而诺齐克则以绝对的自由作为其理论的旨归; 在理想制度安排上, 罗尔斯认

为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度是满足正义原则的理想制度, 而诺齐克则认为乌托邦

结构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安排。

然而, 我们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罗尔斯与诺齐克正义理论的对比

性研究上, 而是以此为基础, 在马克思正义观的视野下对他们正义理论的合

理性与局限性作出评析。 罗尔斯与诺齐克在正义问题上的争论, 在当代政治

哲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因而, 本书还对罗尔斯与诺齐克正义理论的当代

效应作出了探讨。 最后, 在系统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 探讨马克思的分配

正义理论、 规范正义观念、 罗尔斯的补救性正义理论以及诺齐克对个人权利

的强调、 纯粹程序正义的理念对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规范正义理论建构的重

要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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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节　 理论与现实: 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 一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往往是基于这样两种情况, 一是由于

某一个话题在理论上的争论所产生的在理论范围内对这一话题的学术探讨和

研究; 二是由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触动而产生的对问题本身的兴趣, 罗尔斯与

诺齐克的正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笔者的研究对象, 是二者兼而有之的。

首先, 西方学术界在正义问题之争论上的逐渐展开和进一步推进是本书

研究的理论大背景。 20 世纪 70 年代罗尔斯 《正义论》 的发表在西方学术界

引起了巨大反响, 并使得正义问题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乃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

研究与争论的焦点。 伊塞亚·柏林在 1962 年的著作中宣称: “在 20 世纪迄今

尚无权威性的政治理论著作问世。 然而, 柏林所断言的情况已于 1971 年终

结。 在这一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城出版了

他的 《正义论》。”① 《正义论》 成为了当代政治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著作, 而

由罗尔斯引发的一场围绕 “正义” 问题的争论至今尚未停歇。 1974 年诺齐克

《无政府、 国家与乌托邦的》 发表, 一方面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平等倾向做出

了系统的批判; 另一方面提出了与之相对的权利的正义理论; 继诺齐克之后,

德沃金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的另一位代表, 也对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的正义

1

① 乔德兰·库卡塔斯, 菲利普·佩迪特. 罗尔斯 [M]. 姚建宗, 高申春译. 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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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做出了回应, 与诺齐克不同的是, 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并不是对罗尔斯

正义理论之平等倾向的批判, 而是弥补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 罗尔斯的

正义理论不仅遭到了来自当代自由主义内部的批判与回应, 还遭到了当代自

由主义之外的其他政治哲学学派的批判,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群主义、 西方

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思潮就从不同的方面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作出了批判;

1993 年罗尔斯出版了 《政治自由主义》 以对自己的正义理论作出修正与完

善, 而该书一出版就遭到了哈贝马斯的批判与回应。 笔者正是在这样一种学

术争论中才想到对当代自由主义内部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罗尔斯与诺齐

克的正义理论作出对比性研究的。

其次, 社会现实问题的触动是笔者对正义这一话题作出探讨与研究的又

一动机。 现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就某方面来说, 的确促进了生产效率的

提高并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加, 但与此同时, 伴随着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

发展, 两极分化、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 公平正义问题

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是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这一价值导向的指引下, 仅仅把 “蛋糕” 做大是不够

的, 还要把 “蛋糕” 切好。 “蛋糕” 做大固然不易, “蛋糕” 切好则更为不

易。 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行使得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在中国初步形成,

因而, 当下社会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在经济效率得到巨大提高的同时如

何促进和体现公平正义。 理论与现实是相互交叉、 辩证互动的, 现实实践中

的困惑促动着人们进行理性的思考, 在这样一种现实社会背景下, 对正义这

一话题展开讨论就成为必要。

第二节　 回顾与检审: 学界研究状况

一、 国外研究状况

罗尔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 社会正义问题是他一生所关注的

问题。 1971 年他发表了影响至今的著作 《正义论》, 这本著作既给他带来了

赞誉, 同时也招来了许多批判的声音。 为了回应源源不断的批评, 罗尔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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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出版了 《政治自由主义》 (1993)、 《万民法》 (1999)、 《作为公平的正

义———正义新论》(2001)。 除了这几本重要的著作之外, 罗尔斯还在 2000 年

发表了他自己上课用过的讲稿 《道德哲学史演讲录》, 在这本书中, 他清楚

地梳理了道德哲学史上一些重要哲学流派的渊源关系, 解读了最为难懂的休

谟、 莱布尼茨、 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道德哲学思想。 而对于诺齐克, 他也是

当代自由主义内部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在政治哲学上最主要的代表作就

是 《无政府、 国家和乌托邦》, 这本著作也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 除此之外,

他的主要哲学著作还有: 《哲学解释》 (1981)、 《反省生活: 哲学沉思》

(1989)、 《苏格拉底之惑》(1997)、 《恒在: 客观世界的结构》(2001)。

我们把国外对于罗尔斯和诺齐克正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分别对两人的正义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 对罗尔斯理论进行研

究的成果主要有: 丹尼尔斯于 1975 年发表的 《解读罗尔斯》、 罗伯特·沃尔

夫于 1977 年编辑出版的 《理解罗尔斯》。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对罗尔斯理

论研究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穷, 1985 年雷克斯·马丁出版了 《罗尔斯与权利》;

1989 年, 罗尔斯的弟子涛慕思·博格发表了 《理解罗尔斯》, 该书既对罗尔

斯的正义理论做了有效的辩护又对其作出了建设性的批判, 1990 年, 库卡萨

斯和佩迪特出版发行了 《罗尔斯: 正义理论及其批评者》①; 1991 年, 韦尔

班发表了 《罗尔斯及其批评者》。 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罗尔斯式正

义的局限》(1998)、 《罗尔斯的哲学: 论文集》(1999) 以及 《罗尔斯与社会

正义的议程》(1999) 也相继问世, 前者以完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旨归, 从

正面入手指出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内在冲突; 后者的发表主要是针对罗尔斯

的 《政治自由主义》。 在此不得不提及的是, 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作出批判

与回应的另外两部来自于当代自由主义者内部的重要作品, 他们一方面对罗

尔斯的理论展开了批判与回应; 另一方面同时也阐述了自己的新思想。 20 世

纪 70 年代的批判与回应主要发生在当代自由主义的内部, 其中最主要的代表

当属诺齐克的 《无政府、 国家与乌托邦》 和德沃金的 《认真对待权利》,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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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向罗尔斯的平等主义倾向发出挑战, 坚决地反对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认为

这一原则的实施将会侵犯个人的权利, 提出了以权利为核心的正义理论; 后

者则主要弥补和完善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80 年代, 社群主义的几位代表分

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作出了批判,

麦金泰尔出版发行了 《德性之后》① (1981) 和 《谁之正义? 何种合理性》

(1989), 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观念和个人主义的抽象自我观念进行了

批判; 桑德尔的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② 对罗尔斯正当优先于善以及个

人主义的自我优先性进行了批判; 沃尔泽的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和

平等一辩》③ 则主要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进行了批判, 并在此批

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复合平等理论。 到了 20 世纪晚期, 哈贝马斯加入到

了对罗尔斯理论的批判之中。

关于诺齐克理论的研究, 则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以诺齐克

整体思想为研究对象, 在对诺齐克不同著作进行把握与了解的基础上, 对他

的整体思想进行研究。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David Schmidtz 主编的 《诺齐

克》, 是一个最具典型性的对诺齐克的前后著作进行整体性的把握的代表。

另一种情况是专门针对诺齐克的 《无政府、 国家与乌托邦》 而展开的政治哲

学探讨。 海尔伍德的 《开发诺齐克: 在 〈无政府、 国家与乌托邦〉 框架内》

“主要通过自然状态时期的自由主义者、 乌托邦阶段的中立主义者以及 ‘政

治的 Z 形结构’ 时期的多元主义者来审视诺齐克的思想历程, 揭示了诺齐克

政治哲学发展的轨迹”④; 沃尔夫的专著 《诺齐克: 财产权、 正义与最弱意义

的国家》⑤ (1991) 对诺齐克政治哲学的深入剖析是围绕着自由主义、 个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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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太尔. 德性之后 [M]. 龚群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桑德尔.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M]. 万俊人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沃尔泽.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和平等一辩 [M]. 褚松燕译. 南京: 译林出

版社, 2001.

文长春. 逻辑在先的个人权利———诺齐克政治哲学研究 [D]. 长春: 吉林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 200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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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持有正义与最弱意义的国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展开的, 批判了诺齐克政

治哲学的价值单一性; 同年, 保罗编辑出版了包含近 20 篇文章的论文集 《解

读诺齐克: 论 〈无政府、 国家与乌托邦〉 》, 这本论文集几乎涵盖了当时所

有知名人士对诺齐克政治哲学的论争。

第二类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成果, 既有二人之间的对比研究, 又

有将二人视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其他派别进行对比的研究。 前者的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科莱特主编的 《平等与自由: 对罗尔斯与诺齐克的分

析》(1991), 在这本书中科莱特首先分别对罗尔斯与诺齐克的理论进行了研

究, 在此基础上, 对二者的理论进行了对比性的分析与研究; 1986 年, 巴利

的专著 《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① 主要确证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

者的身份, 区分了诺齐克与其他右翼自由主义的理论; 2000 年, 格雷出版了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②, 在此书中, 格雷将自由主义划分为两种形态, 在

第一种形态中, 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性的、 普遍的共识; 在第二种形态中, 自

由主义是一种企图实现不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和平共处的计划, 而罗尔斯

与诺齐克同被划分为第一种形态之中; 金里卡的专著 《当代政治哲学》③

(2001) 分别将罗尔斯与诺齐克作为当代自由主义代表中自由主义的平等论

者与自由至上主义者, 并对他们的理论作出了比较分析; 莱斯诺夫的专著

《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④ (1999), 分别对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进行了

简单的述论。 后者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谬哈尔和斯威夫特合著的 《自由主

义者和社群主义者》⑤ (1996) 用大量的篇幅表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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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论点, 并陈述了最具代表性的社群主义理论家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意见; 金

里卡的专著 《自由主义、 社群与文化》① (1989) 探察了罗尔斯与诺齐克的

主要争论, 并明晰了社群主义对当代自由主义的种种责难。 当然, 国外关于

罗尔斯与诺齐克的研究, 除了上述提及的一些论文集和论著之外还有很多的

论文, 但由于这些论文的研究视域并未超出上述论述的范围, 故而, 在此不

再赘述。

二、 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对罗尔斯与诺齐克正义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翻译二者的著作开始的,

何怀宏等翻译的 《正义论》(1988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二版于 2009

年出版); 万俊人翻译的 《政治自由主义》 (2000 年, 译林出版社); 张晓辉

翻译的 《万民法》(2001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姚大志翻译的 《作为公平的

正义———正义新论》(2002 年, 上海三联书店) (第二版于 2011 年出版); 张

国清翻译的 《道德哲学史讲义》 (2003 年, 上海三联书店); 何怀宏翻译的

《无政府、 国家与乌托邦》 (1991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此书姚大志也

进行了翻译, 并于 2008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另外, 国内学者除了

将他们二者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之外, 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对当代自由主义的研

究成果, 由于上文在对国外研究现状进行介绍时, 已将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注

释出来, 故在此不再赘述。

国内对于罗尔斯和诺齐克正义理论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分别对两人进行研究的成果。 就罗尔斯而言, 国内对其理论的

研究要比西方晚近二十年, 随着罗尔斯著作以及国外对其研究成果的中译本

的盛行, 相关的研究论著、 论文等普及性文献也陆续面世。 首先, 在论著方

面比较有影响力的几部论著分别是: 赵敦华的 《罗尔斯正义论解说》(1989);

何怀宏的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1993);

顾肃的 《罗尔斯: 正义与自由的求索》(1999); 何怀宏的 《公平的正义———

解读罗尔斯的 〈正义论〉》 (2002); 石元康的 《罗尔斯》 (2004); 万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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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读本》(2006); 龚群的 《罗尔斯政治哲学》(2006); 盛美军的 《罗尔

斯正义理论的法文化意蕴》(2009); 李志江的 《良序社会的政治哲学: 罗尔

斯分配正义理论研究》(2009); 徐清飞的 《求索正义: 罗尔斯正义理论发展

探究》(2010); 杨伟清的 《正当与善: 罗尔斯思想中的核心问题》 (2011);

张卫明的 《罗尔斯正义论方法论研究》 (2012)。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何怀宏

教授的两篇论著, 对于我们广泛普及罗尔斯的主要著作和基本思想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龚群则从整体上研究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 其次, 在博士论文

方面, 围绕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研究出现的成果主要有: 复旦大学尹松波的

《理性与正义———罗尔斯 〈正义论〉 研究》(2004) 和吉林大学曹海军的 《文

本与语境———罗尔斯正义理论研究》(2006), 前者主要对罗尔斯的 《正义论》

作出了详细的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意见; 后者

主要是将罗尔斯的几部代表性著作: 《正义论》 — 《政治自由主义》 — 《万

民法》 贯穿起来进行研究, 并自此基础上概述了来自于诺齐克和社群主义的

批判。

就诺齐克而言, 国内对诺齐克理论的研究并不像对罗尔斯的研究那样丰

富, 其中较为显著的几部著作是: 罗克全的 《最小国家的极大值———诺齐克

国家观研究》(2005); 文长春的 《逻辑在先的个人权利———诺齐克政治哲学

研究》(2006); 张翠梅的 《论罗伯特·诺齐克之资格正义理论》 (2009), 这

几篇论著都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以诺齐克为题的硕士论文、

专论文章数量可观, 总的来说, 不外乎是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第一,

对诺齐克国家观的研究。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硕士论文主要有: 山东师范大

学王贵贤的 《诺齐克的 “最弱意义上的国家” 理论探析》(2004) 以及浙江大

学刘庆生的 《诺齐克国家理论探析》(2007), 他们突出强调了诺齐克国家观

产生的背景、 国家的功能、 国家的起源。 其他专论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有: 张

铭、 苗爱芳的 《诺齐克保守自由主义国家观评析》(2001); 罗克全的 《“自由

至上主义” 如何为国家辩护———以诺齐克国家观为例》 (2005); 庞金友、 张

霞的 《最弱国家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 诺齐克的消极国家观探析》 (2011)

等。 第二, 对诺齐克正义观层次的研究, 关于这一层次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的硕士论文: 西南大学谢俊的 《论诺齐克正义的权利理论》 (2006); 南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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